
       彰化縣鹿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 114 學年度新生入園登記表 

幼

兒

資

料 

幼兒 
姓名  身份 

證號  

家 
 
 

庭 
 
 

狀 
 
 

況 

關係 姓       名 詳 細 職 業 年次 國  籍 

出生 
日期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性 別  □男 

 □女 
父   

 □本國 
□外籍        

戶籍 
地址  母   

 
□本國 
□外籍        

通訊 
住址 

□同戶籍地址      
□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鄉鎮(區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 庭 結 構 □雙親     □單親-父    □單親-母 

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緊急聯絡人(稱謂與電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父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母手機：               
其他聯絡人(稱謂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或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監 護 人 
□父母雙親共同監護 
□單親父監護       □單親母監護 
□其他(與幼兒關係)：                

填  表  人  

以下資料由審核老師進行勾選【所有身份認定皆需檢驗證明文件，請家長帶齊相關資料(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蓋章證明)。】 

★每位幼生需繳交證件：□戶口名簿影本   □預防接種卡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

幼
生
身
份 

順位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一般入園-混齡班 一般入園-幼幼班 

身份 
(請勾選) 

□優先入園 □優先入園 □優先入園 
□滿五足歲一般生 
(大班：107.9.2~108.9.1) 
□滿四足歲一般生 
(中班：108.9.2~109.9.1) 
□滿三足歲一般生 
(小班：109.9.2~110.9.1) 

□滿二足歲一般生 
(幼幼:111.9.2~112.9.1) 

應繳
交佐
證 

文件 
(請勾選) 

□(1)身心障礙幼兒。 
□(2)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。 
□(3)原住民幼兒。 
□(4)低收入戶幼兒。 
□(5)中低收入戶幼兒。 
□(6)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 
     女。 
    □父□母(          )類 
    □中度 □重度 □極重度 
□(7)持有本縣鑑輔會核發暫 
    緩入學證明之幼兒 

□(1)三名(含)以上之幼 
     兒家庭   
□(2)所屬機關學校教職   
     員工子女 
□(3)現役軍人子女 

□(1)兄弟姊妹已於同一幼兒 
     園就讀且非招生作業進 
     行之當學年度畢業者。 
□(2)兄弟姊妹已就讀該幼兒 
     園登記立案場地所有權 
     學校且非招生作業進行 
     之當學年度畢業者。 
□(3)兄姊弟妹將於招生作業 
     進行之次一學年度就讀 
     該幼兒園登記立案場地 
     所有權學校者。 

登記日期 115 年     月    日 審 核 人  
 

編號： 
大班  中班  小班   幼幼 

 


